单一来源论证
一、项目背景
[bookmark: _GoBack]（一）项目名称：人保财险四川省成都市分公司重载营业货车风险减量管理安全服务采购
（二）采购内容：重载营业货车风险减量管理安全服务
二、单一来源原因及相关论证意见
根据相关规定，2023年11月10日人保财险四川省成都市分公司车辆保险部组织相关人员对中保车安（北京）科技有限公司重载营业货车风险减量管理安全服务项目单一来源采购情况进行了充分论证，论证如下：
1.中保车安的营业货车风险减量管理服务立足于中交兴路作为唯一承建和运营单位的全国道路货运车辆公共监管与服务平台（简称“国家货运平台”），国家货运平台对重载营运车辆实施监管及服务的同时，监测车辆的动、静状态，实时通过车载终端设备进行风险提示与人工干预，降低事故发生概率，是目前全球最大的商用车车联网平台。公司坚持以“保险+科技+服务”为核心理念，将商用车车联网技术、保险精算、大数据及人工智能等应用于商用车风险减量管理，围绕商用车场景进行承保、理赔、服务三端数字化赋能，致力于成为最懂保险的商用车精准营销、风险管理和增值服务平台。公司成立于2021年1月，已为人保财险十余家省级分公司提供相应服务，具有丰富的商用车车联网风险减量服务经验。
2.截止当前，中保车安所提供服务产品在重载营业货车风险减量管理中系唯一具备全流程的综合服务方案。基于国家货运平台的安全服务，为重载营业货车保险经营提供有效风险评估，科学制定核保政策，提升重载营业货车定价能力。同时，对在途车辆进行及时、精准的风险监测与管控，降低事故发生概率。结合车联网大数据技术，可实现理赔欺诈案件甄别，降低赔付成本，提升案件处理效率。
3.中交兴路是经交通部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授权作为国家货运平台（全称为“全国道路货运车辆公共监管与服务平台”，系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的意见》（国发〔2012〕30号）和《交通运输部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交运发〔2012〕490号）文件精神，于2013年1月1日正式上线接入道路货运车辆；根据《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2014年第5号）的要求，进入运输市场的重型载货汽车和半挂牵引车，应当于2015年12月31日前全部安装、使用卫星定位装置，并接入道路货运车辆公共平台。）的唯一承建和运维单位，故采购项目满足技术上的唯一性（相关协议约定请见后附材料）。
4、战略合作关系
中交兴路与人保财险于2023年9月20日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提高车联网大数据在保险产品创新、风险识别、风险减量管理、降赔减速和客户增值服等方面开展“保险+服务+科技”的全面深入合作。（协议后附）
5、关系企业信息申报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干部、员工关系企业与公司交易管理实施办法》要求，中保车安（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属关系企业且已完成领导干部关系企业申报，此次服务采购遵循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进行，未出现领导干部插手干预等情况。
综上所述，参与论证人员一致认为，中保车安（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是本次重载营业货车风险减量管理安全服务项目的唯一供应商，符合集团公司下发的《中国人民保险集团集中采购管理办法》第四章第三十条第六款规定，“根据项目性质和业务需要，有较为充足的理由认为可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的。”
3、 供应商名称及简介
供应商名称：中保车安（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中保车安（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保车安”）是由北京中交兴路车联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交兴路”）设立的一家专注于商用车车联网创新和服务的保险科技公司，公司坚持以“保险+科技+服务”为核心理念，将商用车车联网技术、保险精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应用于保险行业，围绕商用车场景进行承保、理赔、服务三端数字化赋能，公司设立的初衷旨在为人保财险打造商用车产品创新、风险管理和客户增值服务的综合服务平台。
四、论证时间及人员
论证时间：2023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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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保财险成都市分公司 车辆保险部                 
2023年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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